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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性別平等⼯作法（上）——性別歧視、性騷擾的對策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5-05-09

本⽂

性別平等⼯作法（以下簡稱性⼯法）的規定分成了七章：「總則」、「性別歧視之禁⽌」、「性騷擾之防
治」、「促進⼯作平等措施」、「救濟及申訴程序」、「罰則」及「附則」。本⽂會先介紹前三章，其餘章節
則留待中篇及下篇討論。

⼀、總則

（⼀）⽴法⽬的

性⼯法的⽴法⽬的，是保障⼯作權的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1]。尤其2023年＃
MeToo運動揭開臺灣社會潛藏已久的性騷擾事件後，⽴法院為加強性騷擾防治相關制度[2]，⼤幅修正性⼯法
在內的性平三法[3]。

且為了更全⾯性地達成這些⽬的，除勞⼯外，軍公教⼈員，甚⾄是技術⽣、實習⽣[4]，原則上都能適⽤性⼯
法[5]。

（⼆）主管機關的義務

性⼯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是勞動部、在直轄市是直轄市政府、在縣（市）則是縣（市）政府[6]。它們都負有
以下義務：

1. 設置「性別平等⼯作會」、編列補助婦⼥就業經費與措施

主管機關為了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平等⼯作事項，依法必須設置「性別平等⼯作會」，由具備勞⼯事務、性
別問題等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專業⼈⼠組成[7]。

其次，傳統觀念認為家庭照顧或養兒育⼥等責任應由⼥性承擔，這些無形的枷鎖經常成為⼥性職涯發展的阻
⼒，所以性⼯法[8]明訂，地⽅政府應編列婦⼥就業經費，辦理各類職業訓練等，並應設置托兒、托⽼及相關福
利設施；⽽勞動部則可透過補助經費的⽅式協助地⽅執⾏相關計畫。

2. 透過勞動檢查落實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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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讓「性別平等」淪為⼝號，主管機關應就性⼯法所訂的「禁⽌性別、性傾向歧視」、「性騷擾防治」及
「促進⼯作平等措施」等規定，納⼊勞動檢查項⽬[9]，以落實性⼯法。

⼆、性別歧視之禁⽌

（⼀）原則：不能有差別待遇

雇主不能因為求職者或受僱者的性別或性傾向，⽽有直接或間接的不利對待[10]：

舉例⽽⾔，若餐廳店⻑基於「⼥性較為柔弱、無法拿鍋鏟」的刻板印象，完全不讓⼥員⼯進⼊廚房，只安排其
負責外場服務⼯作，即構成性別歧視。

（⼆）例外：允許有差別待遇

1. 只適合特定性別的特殊職位

雇主在決定求職者或受僱者的招募、甄試、進⽤、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時，若該⼯作性質只適合特定性別
擔任[16]，則可以例外基於性別或性傾向，⽽有差別待遇。例如，⼥性內⾐店的「試穿服務員」，因為在協助
⼥性顧客試穿內⾐的過程中，勢必會碰觸到⾝體私密部位，所以可以限定只能由⼥性擔任。

2. 薪資不同是基於正當理由，與性別或性傾向無關

如果受僱者的⼯作及效率相同，雇主就應給予相同的薪資，不能因性別或性傾向⽽有不同[17]。但假如是基於
受僱者本⾝的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與性別、性傾向無關的正當因素，則可以有不同的薪資待遇。

三、性騷擾之防治

性騷擾防治是保障被害⼈的機制，經2023年⼤幅修法，新增了權勢性騷擾、擴及⾮⼯作時間的適⽤，以及強
化雇主責任等規定[18]。

（⼀）性騷擾的定義

1. 招募、甄試、進⽤、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11]。

2. 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12]。

3. 各項福利措施[13]。

4. 薪資[14]。

5. 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15]。



1. 性騷擾的類型

（1）敵意性⼯作場所性騷擾

指受僱者於執⾏職務時，「任何⼈」（包括雇主、同事、客戶）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詞或⾏
為，對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的⼯作環境，致侵犯或⼲擾其⼈格尊嚴、⼈⾝⾃由或影響其⼯作表
現[19]。例如，⽑⼿⽑腳（不當觸摸員⼯⾝體），或使⽤娘娘腔、男⼈婆等帶有性別歧視的⾔詞[20]。

不過，如果是由「不特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地點」，做出敵意性⼯作場所性騷擾的⾔⾏時（例
如，百貨公司的顧客對店員性騷擾[21]），雖然是在⼯作場所，但必須改依性騷擾防治法調查、調解與處
罰[22]，不適⽤性⼯法。

（2）利益交換式⼯作場所性騷擾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明⽰或暗⽰的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詞或⾏為，作為勞務契約成⽴、存
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的交換條件[23]。例如，⽼闆對員⼯暗⽰加薪的條
件是包養或⼀夜情[24]。

（3）新增「權勢性騷擾」

權勢性騷擾是指雇主、機關⾸⻑或主管等具有較⾼地位的⾏為⼈，利⽤權勢或機會，對於因僱⽤、求職或執⾏
職務⽽受到⾃⼰指揮、監督的⼈為性騷擾[25]。

權勢性騷擾若情節重⼤，在性騷擾案件的調查期間，雇主可以先對該具有權勢地位的⾏為⼈暫時停職或調
職[26]。

2. ⾮⼯作時間的性騷擾，例外適⽤性⼯法

假設A⾮常愛慕同事B，不僅是上班時間，就連下班或休假時也會頻頻傳送性騷擾的訊息，這樣也能適⽤性⼯
法嗎？

答案是可以的，修法後的性⼯法，把部分「⾮⼯作時間」的騷擾⾏為也列⼊保護範圍[27]：當受僱者是在⾮⼯
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的同⼀⼈、不同事業單位但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的同⼀⼈為持續性性騷
擾[28]，或遭最⾼負責⼈[29]或僱⽤⼈為性騷擾，都能適⽤性⼯法。

（⼆）雇主的義務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發⽣，其義務包括：



1. 事前防治

（1）公告申訴管道及防治懲戒措施

受僱者10⼈以上、未滿30⼈者，雇主要訂定申訴管道，內容包括處理性騷擾專員的專線電話或專⽤電⼦信箱
等[30]；受僱者30⼈以上者，除了申訴管道，還要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懲戒規範[31]。這些都要在⼯作場所
顯著的地⽅，⽤書⾯或電⼦的⽅式公開揭⽰[32]。

（2）辦理教育訓練

受僱者30⼈以上者，雇主應對受僱者及擔任主管職務等⼈，實施防治性騷擾的教育訓練[33]。

2. 事後處理

（1）⽴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雇主知悉⼯作環境中有性騷擾情形時，無論被害⼈有沒有申訴，都應採取⽴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例如：
隔離雙⽅避免接觸、提供被害⼈諮商服務等[34]。

（2）釐清事實、申訴調查

雇主知悉⼯作環境中有性騷擾情形時，即使被害⼈沒有申訴，也要訪談相關⼈員以釐清、查證相關事實[35]；
如果被害⼈有向雇主提出內部申訴，雇主就要開啟申訴處理程序，調查並決議是否做出懲處[36]。

（3）通報義務

雇主接獲當事⼈申訴時，要先通報地⽅主管機關，若認定是性騷擾，後續⼀樣要將處理結果通報主管機
關[37]。

註腳
   性別平等⼯作法第1條第1項：「為保障⼯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

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
[1]

   關於修法緣由及#MeToo事件，可參考⾏政院（2023），《性平三法修法—打造有效、友善、可信賴的
性騷防治制度》；報導者（2023），《#MeToo催⽣新版性平三法：5⼤修訂重點更有助被害⼈嗎？是
否有漏洞？》、《台灣#MeToo⼗問：怎樣算是性騷擾？遇到了怎麼辦、如何存證？申訴機制和法律哪
裡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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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平三法是指：性別平等⼯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3]

   性別平等⼯作法第3條第4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四、實習⽣：指公⽴或經⽴案之私⽴⾼級中
等以上學校修習校外實習課程之學⽣。」

[4]

   性別平等⼯作法第2條：「
I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II 本法於公務⼈員、教育⼈員及軍職⼈員，亦適⽤之。但第三⼗⼆條之⼀、第三⼗⼆條之⼆、第三⼗三條
、第三⼗四條、第三⼗⼋條及第三⼗⼋條之⼀之規定，不適⽤之。
III 公務⼈員、教育⼈員及軍職⼈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事法令之規定。
IV 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招收之技術⽣及準⽤技術⽣規定者，除適⽤⾼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外，亦適⽤之。但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不在此限。
V 實習⽣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適⽤本法之規定。」

[5]

   性別平等⼯作法第4條：「
I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II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該⽬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6]

   性別平等⼯作法第5條：「
I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平等⼯作會，處理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平等⼯作事項。
II 前項性別平等⼯作會應置委員五⼈⾄⼗⼀⼈，任期⼆年，由具備勞⼯事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
法律專業⼈⼠擔任之；其中經勞⼯團體、性別團體推薦之委員各⼆⼈；⼥性委員⼈數應占全體委員⼈數⼆
分之⼀以上；政府機關代表不得逾全體委員⼈數三分之⼀。
III 前⼆項性別平等⼯作會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各級主管機關另定之。
IV 地⽅主管機關設有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者，第⼀項性別平等⼯作會得與該委員會合併設置，其組成仍
應符合第⼆項規定。」

[7]

   性別平等⼯作法第6條：「
I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婦⼥就業之需要應編列經費，辦理各類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
，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托兒、托⽼及相關福利設施，以促進性別⼯作平等。
II 中央主管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
供或設置托兒、托⽼及相關福利措施，得給予經費補助。」

[8]

   性別平等⼯作法第6條之1：「主管機關應就本法所訂之性別、性傾向歧視之禁⽌、性騷擾之防治及促進
⼯作平等措施納⼊勞動檢查項⽬。」
關於勞檢重點，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署（2024），《114年度勞動檢查⽅針-公告版》第捌點。

[9]

   性別平等⼯作法施⾏細則第2條：「本法第七條⾄第⼗⼀條、第三⼗⼀條及第三⼗五條所稱差別待遇，指
雇主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

[10]

   性別平等⼯作法第7條：「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
得因性別或性傾向⽽有差別待遇。但⼯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11]

   性別平等⼯作法第8條：「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
有差別待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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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作法第9條：「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有差別待遇。
」

[13]

   性別平等⼯作法第10條：「
I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有差別待遇；其⼯作或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
。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II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14]

   性別平等⼯作法第11條：「
I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有差別待遇。
II ⼯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
⾏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
III 違反前⼆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不⽣效⼒。」

[15]

   性別平等⼯作法施⾏細則第3條：「本法第7條但書所稱⼯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指⾮由特定性別之
求職者或受僱者從事，不能完成或難以完成之⼯作。」

[16]

   臺灣宜蘭地⽅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2號⺠事判決：「被告雖辯稱被告東部駐地3名記者中，原告⼯作表現
最差，以致考績劣於其他2⼈，且台東、花蓮駐地記者負責區域範圍係原告數倍以上，因此所領薪資較原
告⾼係屬⾃然之理，並⾮因性別不同所致云云，惟被告於95年10⽉調整原告與台東駐地記者甲○○之薪
資以前，兩者之年度考績每年均為甲等，並無不同，但⾃95年10⽉調整後每⽉薪資差距已擴⼤為10,000
元，故被告抗辯係因考績因素⽽有薪資差距云云，已難採信，……被告⼜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可資證明有
其他合理之事由⽽對於原告之薪資為差別待遇，則原告主張被告係因性別因素⽽對於原告之薪資給付有差
別待遇，應屬可採。」

[17]

   勞動部（2023），《⽴法院三讀通過《性別⼯作平等法》部分條⽂修正案，邁向性騷擾防治新世紀。》
。

[18]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受僱者於執⾏職務時，
任何⼈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作環境，
致侵犯或⼲擾其⼈格尊嚴、⼈⾝⾃由或影響其⼯作表現。」

[19]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5條：「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條第⼀項⾄第四項規定認定外，
並得綜合審酌下列各款情形：
⼀、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體；強⾏使他⼈對⾃⼰⾝體為之者，亦同。
⼆、寄送、留置、展⽰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字、圖畫、聲⾳、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為。」

[20]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修法理由（2023/8/16）：「七、鑒於發⽣第⼀項第⼀款性騷擾事件，係由不特
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場所為之時，例如：百貨公司店員遭到顧客性騷擾或⾞站站務員遭受乘客性
騷擾，依原第⼗⼆條第⼀項第⼀款規定，雖該事件係於被害⼈執⾏職務時所發⽣，縱被害⼈雇主依本法規
定處理，除難以確認⾏為⼈⾝分外，亦無法進⾏後續調查，更遑論懲戒，若依性騷擾防治法處理，除可運
⽤該法所定警政協查機制，後續亦可予以⾏政罰或由⾏為⼈雇主懲戒，防範再犯，較能周全保障當事⼈權
益，爰增訂第七項。」參⽴法院（2023），《⽴法院公報》，第112卷第61期，⾴77-7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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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7項：「第⼀項第⼀款所定情形，係由不特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場所為
之者，就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22]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雇主對受僱者或求
職者為明⽰或暗⽰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作為勞務契約成⽴、存續、變更或分
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23]

   臺灣⾼雄地⽅法院103年度簡字第7號判決：「本院……認為原告對甲君提出加薪表⽰，甲君質問加薪條
件時，原告隨即回答現在⼤陸有包養情形、男⼥間常有⼀夜情等社會現狀等語，加以曾主動表⽰要為伊按
摩，⼜於甲君要離開時，抓住伊⼿，表⽰甲君這樣讓其尷尬等情狀觀之，原告之⾔⾏確已構成前揭性別⼯
作平等法第12條第1、2款之性遭擾⾏為……。」

[24]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2項：「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求職或執⾏職務關係受⾃⼰指揮
、監督之⼈，利⽤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25]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之1第1項：「性騷擾被申訴⼈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於進⾏調查期間有先⾏
停⽌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雇主得暫時停⽌或調整被申訴⼈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職務
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26]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者，適⽤本法之規定：
⼀、受僱者於⾮⼯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之同⼀⼈，為持續性性騷擾。
⼆、受僱者於⾮⼯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為持續性性騷擾。
三、受僱者於⾮⼯作時間，遭受最⾼負責⼈或僱⽤⼈為性騷擾。」

[27]

   性別平等⼯作法施⾏細則第4條之2第2項：「本法第⼗⼆條第三項第⼀款及第⼆款所稱持續性性騷擾，指
該性騷擾⾏為於⼯作時間及⾮⼯作時間均發⽣，且時間具密接性者。」

[28]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8項：「本法所稱最⾼負責⼈，指下列之⼈：
⼀、機關（構）⾸⻑、學校校⻑、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政法⼈董（理）事
⻑、公營事業機構董事⻑、理事主席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
⼆、法⼈、合夥、設有代表⼈或管理⼈之⾮法⼈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

[29]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僱⽤受僱者⼗⼈以上未達三⼗⼈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作場所公開揭⽰。」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2條第1項：「僱⽤受僱者⼗⼈以上未達三⼗⼈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
發⽣，應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信箱、電⼦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30]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1項：「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僱⽤受僱者三⼗⼈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作場所公開揭⽰。」

[31]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2條第2項：「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其
公開揭⽰得以書⾯、電⼦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式為之。」

[32]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3條第1項、第2項第1款：「
I 僱⽤受僱者三⼗⼈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規範，並公開揭⽰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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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9條：「
I 僱⽤受僱者三⼗⼈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項第⼀款規定，應對下列⼈員，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
練：
⼀、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員，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II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雇主依第三條第⼆項第⼆款指定之⼈員或單位成員。
⼆、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監事）、經理⼈、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政法⼈及公營事業機構各級主管。」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2項：「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被害⼈及⾏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為⼈之雇主，亦同：
⼀、雇主因接獲被害⼈申訴⽽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採⾏避免申訴⼈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之措施。
（⼆）對申訴⼈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調查。
（四）對⾏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雇主⾮因前款情形⽽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就相關事實進⾏必要之釐清。
（⼆）依被害⼈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適度調整⼯作內容或⼯作場所。
（四）依被害⼈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性別平等⼯作法施⾏細則第4條之2第3項：「本法第⼗三條第⼆項序⽂所定知悉，不以被害⼈須向雇主提
出性騷擾申訴為限。」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6條第3項：「雇主因接獲被害⼈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被害⼈無提起
申訴意願者，雇主仍應依前項第⼆款規定，採取⽴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34]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2項第2款第1⽬：「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被害⼈及⾏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為⼈之雇主，亦
同：……⼆、雇主⾮因前款情形⽽知悉性騷擾事件時：（⼀）就相關事實進⾏必要之釐清。」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6條第2項第2款第1⽬：「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雇主⾮因前款情形⽽知悉性騷擾事件時：（⼀）訪談相關⼈員，就相關
事實進⾏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35]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4⽬：「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被害⼈及⾏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為⼈之雇主，
亦同：……
（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調查。
（四）對⾏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7條第1、2項：「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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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性別平等⼯作法，性別歧視，性騷擾，差別待遇，申訴

I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果處理之。
II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4項：「雇主接獲被害⼈申訴時，應通知地⽅主管機關；經調查認定屬性騷擾之
案件，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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